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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团贷款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银团贷款的基本事实 

公司（作为借款人和借款人代表）及其中国境内控股子（孙）公司与以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交行珠海分行”）作为牵头行和贷款代

理行的银团于2012年7月5日签订了《人民币20亿元中期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协议》

（以下简称“《银团贷款协议》”）。《银团贷款协议》第14.2条“消极承诺”

第七点“维持实际控制”约定：“借款人代表应当确保，CVC Capital Partners 

Asia II Limited维持其对借款人代表享有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并且，实际控制

人如转让借款人代表股权的，需征得全体贷款人同意。” 

公司原控股股东ASIA BOTTLES (HK)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ABHK”）

与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捷安德”）于2014年3月20日签

订股份转让协议，ABHK将持有的本公司146,473,200股股份转让给深圳捷安德，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39%，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38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348,606,216.00元。上述股份转让于2015年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交割和登记变更。 

ABHK于2015年1月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本次减持后ABHK持有

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94%，已低于深圳捷安德的持股比例，公司实际

控制人由CVC CAPITAL PARTNERS ASIA II LTD变更为深圳捷安德的控股股东刘锦

钟先生。 

二、可能导致的结果及救助条款 

此等实际控制人的变更的情况导致本公司未满足银团借款协议中的限制性

条款，从而导致借款人有权随时要求本公司提前全额偿还该项借款。 

根据《银团贷款协议》第15.2条第二点“救济权利”的规定，在任何一项违



约事件的存续期间，贷款代理行应当按照多数贷款人的决定在书面通知借款人代

表后按照下列任何顺序行使以下一项或多项权利：（1）豁免相关违约事件，或

同意对相关违约事件的补救；（2）宣布中止提取全部或部分任何提款通知要求

的但尚未提取的贷款资金；经此宣布后，该部分贷款资金立即中止提取；（3）

取消全部或部分总承贷额；经此宣布后，各贷款人的承贷额相应地按等比例取消，

且取消的总承贷额部分，不予恢复；（4）宣布全部或部分贷款余额连同所有应

计利息、费用和本协议项下其他款项立即到期应付；经此宣布后，该等款项立即

成为到期应付的款项，毋须代理行给予任何进一步的通知；（5）指示担保代理

行执行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权益；及/或（6）行使法律法规及融资合同赋予的任

何其他权利。 

根据《银团贷款协议》15.2条第三点规定，《银团贷款协议》第15.2条第二

点所列各项救济权利，或任何银团成员行对借款人代表提起和进行任何争议解决

法律程序的权利应当通过贷款代理行组织进行，并且贷款代理行应当按照多数贷

款人的决定（即当时在总额度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超过2/3的一家或多家贷

款人，下同）采取该等行动。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在于2014年3月21日接到ABHK关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通知后，立即与

银团各成员积极沟通以争取取得银团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同意和豁免，并

于2014年4月23日取得在银团中占有主要份额的部分银行出具的《人民币20亿元

中期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协议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豁免函》。函中称：（1）不

会主张《银团贷款协议》15.2.2.（4）及15.2.2.（5）款下的权利；（2）当其

他贷款人主张《银团贷款协议》15.2.2.（4）及15.2.2.（5）款下的权利时其将

坚持前述主张。同时亦有银行声明，不会要求亦不会在有关的银团会议投赞成票

要求公司提前偿还《银团贷款协议》项下的贷款余额连同利息和费用或者执行担

保合同项下的担保权益。 

鉴于在银团中占有主要份额的部分银行已出具书面豁免函，声明放弃主张上

述第（4）项和第（5）项救济权利，故银团客观上无法就其向公司主张上述第（4）

项和第（5）项救济权利取得多数贷款人同意而作出有效决定。因此，公司因ABHK

股份转让而被要求提前偿还贷款或者执行担保权益的可能性很小，公司的经营和



财务状况因此遭受重大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亦很小。 

尽管银团仍可向公司主张上述其他各项救济权利，包括中止提取尚未提取的

贷款资金、取消总承贷额，但是考虑到银团贷款即将到期，公司无进一步贷款资

金提取计划，公司认为，即使银团就主张前述其他各项救济权利取得多数贷款人

同意并作出有效决定，该等决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四、未在股权转让公告中单独披露的原因 

在接到ABHK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后，公司立即与银团各成员展开积

极沟通，并取得银团中占主要份额的部分银行出具的《人民币20亿元中期流动资

金银团贷款协议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豁免函》，本公司于2014年6月9日、24

日公司分别从银团提款12,050万元、6250万元，之后再未办理提款业务；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的交易价格未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而且，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

到银团主张公司违约以及要求行使救济权利的书面通知。我司认为上述股权变更

引起的违反约定的情况不会对银团稳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故该事项不会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有鉴于此，公司在2013年度报告、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

年度报告中对该事项作了披露，而未在股权转让公告中作单独披露。 

五、需关注的事项 

根据公司与 7家银行 2012 年签订的银团贷款协议，公司将大部分公司资产

抵押给银团以获取 20 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抵押

物中抵押价值为：土地及附着建筑物约 7亿元；机器设备 25.31 亿元；加上应收

账款、存货和按股本计算的下属公司股权，估算抵押值已超过 60 亿元，已超过

账面总资产。截至目前银团贷款余额约 7.6 亿元，抵押物价值与贷款余额之比保

守估计已超过 8倍。 

银团目前采取暂不抽贷、保留存量余额不新增贷款、不释放抵押物的态度。

这对公司的资金流产生了很大的限制，使其难以用自身资产到其他金融机构融

资；同时，有银行单方面采取限制性措施使公司不能正常调用其账面资金： 

（1）、截止 2015 年 5 月 7 日，银团中若干银行采取关闭网银或限制存取等

手段，限制公司自由使用账上资金 6,100 万元，其中包括：光大银行珠海分行限

制 3,164 万元和中国银行珠海分行限制 2,940 万元。 



（2）、银团中的建设银行珠海分行及招商银行佛山北滘支行给公司发放的

5,750万元贷款要求收取100%保证金，其中建设银行2,800万元，招商银行2,950

万元，相当于公司在无法使用贷款的同时，还需额外支付贷款利息。 

六、最新进展情况 

在 2015 年 1 月 27 日，CVC 的实际控制人地位正式变更后，公司同样采取了

积极的沟通措施并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28 日分别取得在银团中占有主要份额

的交行珠海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出具的《关于实际控制人

变更的声明》，声明称：“不会因为上述股东变动要求公司提前还贷”。 

因此，公司因实际控制人变更而被要求提前偿还贷款的可能性很小。 

七、银团贷款后续事项 

本银团贷款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9 日需偿还 8650 万元，2015 年 6 月 24 日需

偿还 6250 万元，2015 年 9 月 2 日需偿还约 6.1 亿元。 

公司与其他银行正在商谈中，准备以新银团贷款替换现有银团贷款。 

关于风险提示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债券的风险提示公告》。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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